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监督管理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津建质安总〔2018〕74号
天津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总队
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监督管理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滨海新区建交局、各区建委、海河教育园城建局、各区监管支队、各功能区、各有关单位：
为加强市区两级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机构对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中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的监督管理，进一步规范危大工程监管工作，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制定了本指导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2018年9月10日


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监督管理的指导意见
[bookmark: _GoBack]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市区两级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机构（以下简称监督机构）对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中的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的安全监督管理，有效遏制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依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天津市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管理条例》和《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37号）等法律法规，制定本指导意见。
第二条　本指导意见适用于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总队（以下简称总队）对各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支队（以下简称区支队）监督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中的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的检查指导。
第三条  监督机构应当在编制的《施工安全监督抽查方案》中，明确对危大工程的抽查次数，对超过一定规模的危大工程应适当增加检查频次。重点对“辨识清单、方案评审、条件验收、领导带班”等管理环节和措施落实情况进行抽查指导，对发现的问题可以采取“挂牌督办和责任追究”等管理措施。
第四条  监督机构应当核查危大工程辨识清单，发现清单辨识不完整的，应当及时督促施工单位完善。因工程设计、施工工艺和方案变更时，应当督促建设单位组织相关单位及时重新辨识危大工程。
监督机构在核查危大工程清单后，应当及时录入“天津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系统”。
第五条  监督机构应当对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的编制、审核、专家论证的程序进行抽查。对于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督促施工单位整改完善。
对于超过一定规模的危大工程，监督机构还应当重点抽查专项施工方案中的带班领导信息、重大风险点位明细及施工条件验收的节点和标准等内容。
第六条　监督机构应当对危大工程的专项施工方案执行情况和安全管理措施落实情况进行抽查。
对于超过一定规模的危大工程，监督机构还应当抽查条件验收的程序履行情况。重点抽查内容：专项施工方案编制、审批、专家论证情况，检测、监测情况，施工方案安全技术交底情况，应急预案和救援物资储备情况，安全防护和安全警示标志情况及重大风险部位公示牌情况，周边环境现状评估及保护情况，施工机械使用前验收情况，视频监控情况，领导带班、项目管理人员和劳动力组织等情况。
第七条　危大工程施工过程中，监督机构应当对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在岗履职情况进行抽查。
对于超过一定规模的危大工程重大风险点位施工过程中，监督机构还应当对各责任单位领导带班情况进行抽查。
第八条　监督机构在监督抽查中发现危大工程存在安全生产隐患的，应当及时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或责令暂停施工通知书。对于存在重大安全生产隐患的，应当对危大工程实施挂牌督办。
对涉嫌暂扣或者吊销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的违法行为，监督机构应当进行立案调查，并向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移送。
第九条  危大工程施工结束后，安全验收合格的，监督机构应当及时录入“天津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系统”。
第十条  总队应当对区支队危大工程监管工作进行培训指导，将危大工程监管培训内容列入执法监督培训计划。
第十一条  总队应当按照专项检查计划，适时对全市危大工程进行检查指导，专项检查结果将计入区支队年终考核。
检查中发现一般性问题的，区支队应当将相关整改情况向总队反馈；发现重大安全隐患的，按照相关规定，向区支队下达《执法建议书》，并由区支队监督整改到位。对于区支队履职不到位的，下达《区支队履职整改意见书》。
第十二条  总队应当定期组织召开区支队联席会议，对各区支队危大工程监管工作情况和遇到的难点问题进行指导。
第十三条  监督执法人员未依法履行危大工程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依照有关规定进行追责问责。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2018年9月15日起施行。

